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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關於未來五年（2023-2027年）股東回報規劃的公告

隨着科技的不斷進步和醫療服務的日益完善，醫療市場將繼續保持穩步增長。隨
着人口老齡化和健康意識的增強，對醫療服務的需求將持續增加。基於對醫療服
務市場的充足信心，結合溫州康寧醫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業務發展
規劃和財務增長目標，公司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中國人民共和國證券
法》《溫州康寧醫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簡稱「公司章程」）等有關規定，制定
了《溫州康寧醫院股份有限公司未來五年（2023-2027年）股東回報規劃》（以下簡稱
「本規劃」），以期回饋長期支持公司的各位股東，並引導投資者形成穩定的投資回
報預期，具體如下：

一、 制定本規劃考慮的因素

公司着眼於長遠和可持續發展，綜合考慮公司實際情況、發展目標、股東意
願和要求、外部融資成本和融資環境，並結合公司盈利規模、現金流量狀
況、發展階段及當期資金需求，建立對投資者持續、穩定、科學的回報規劃
與機制，對公司的利潤分配做出明確的制度性安排，以保證股利分配政策的
連續性和穩定性。

二、 本規劃的制定原則

公司的利潤分配政策保持連續性和穩定性，同時兼顧公司的長遠利益、全體
股東的整體利益及公司的可持續發展，公司優先採用現金分紅的利潤分配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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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未來五年（2023-2027年）的股東回報規劃

1、 公司可以採取現金、股票、現金與股票相結合或者法律、法規允許的其他方
式分配利潤。

2、 未來五年，公司原則上每年度至少進行一次分紅。公司董事會（以下簡稱「董
事會」）可以根據公司當期的盈利規模、現金流量狀況、發展階段及資金需求
狀況，額外提議公司進行中期分紅。

3、 公司實施現金分紅時須同時滿足下列條件：

(1) 公司該年度的可分配利潤（即公司彌補虧損、提取法定公積金、盈餘公
積金後所餘的稅後利潤）為正值；

(2) 審計機構對公司的該年度財務報告出具無保留意見的審計報告；

(3) 公司無重大投資計劃或者重大現金支出（募集資金項目除外）。

重大投資計劃或重大現金支出是指以下情形之一：

1） 公司未來十二個月內擬對外投資、收購資產或購買設備累計支出達
到或超過公司最近一期經審計淨資產的50%，或超過人民幣30,000
萬元；

2） 公司未來十二個月內擬對外投資、收購資產或購買設備累計支出達
到或超過公司最近一期經審計總資產的30%。

4、 當公司股票價格持續低於每股淨資產，或者市盈率、市淨率等相關指標大幅
偏離於同行業上市公司平均水平時，公司可在遵循《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
司證券上市規則》及公司章程規定的前提下按照合理的價格回購股份。

5、 公司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等有關法律、法規及公司章程的規定，在
滿足上述現金分紅條件的基礎上，結合公司持續經營和長期發展，預計2023
至2027年期間每年以現金方式累計分配的利潤一般不少於當年實現的歸屬於
公司股東利潤的30%，並將該比例逐步提升至50%。存在公司股東違規佔用
公司資金情況的，公司應當扣減該股東所分配的現金紅利，以償還其佔用的
資金。

6、 董事會須綜合考慮所處行業特點、發展階段、自身經營模式、盈利水平以及
是否有重大資金支出安排等因素，按照公司章程規定的程序，提出合理的現
金分紅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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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若公司營業收入快速成長，且董事會認為公司股票價格與股本規模不匹配
時，可以在滿足上述現金分紅的情況下，提出實施股票股利分配預案，經董
事會、監事會審議並通過後，提交公司股東大會審議批准。公司股利分配不
得超過累計可供分配利潤的範圍。

四、 利潤分配方案的決策程序

 董事會根據利潤分配政策在制訂利潤分配預案的過程中，需在考慮對全體股
東持續、穩定、科學的回報基礎上，形成利潤分配預案。利潤分配預案中應
當對留存的未分配利潤使用計劃進行說明。利潤分配方案經董事會和監事會
審議通過後提交公司股東大會審議。

五、 股東回報規劃的制定週期和相關決策機制

1、 公司須定期重新審閱本規劃，根據股東、獨立董事和監事會的意見，對公司
的利潤分配政策做出評估。若經評估後認為確有需要調整本規劃，則公司應
當根據相關評估意見確定該時間段的股東分紅回報規劃，並提交公司股東大
會以普通決議方式進行表決。

2、 董事會應根據本規劃，結合具體經營數據，充分考慮公司盈利規模、現金流
量狀況、發展階段及當期資金需求，並結合股東、獨立董事和監事會的意
見，制定年度或中期分紅方案，並經公司股東大會表決通過後實施。

六、 公司利潤分配政策的調整機制

如因外部環境或公司自身經營狀況發生重大變化，公司需對利潤分配政策進
行調整的，調整後的利潤分配政策不得違反相關證券交易所和證券監督管理
機構的有關規定，有關調整利潤分配政策的議案需經董事會審議後提交公司
股東大會以普通決議方式審議並通過。

本規劃未盡事宜，依照相關法律法規、規範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關規定執
行。本規劃由董事會負責解釋，自經公司股東大會批准後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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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將召開臨時股東大會，以批准本規劃。一份載有（其中包括）建議採納未來五
年（2023-2027年）股東回報規劃詳情的通函及通告預計將在合理可行的情況下盡
快寄發予股東。

承董事會命
溫州康寧醫院股份有限公司

管偉立
董事長

中華人民共和國，浙江
2023年8月11日

截至本公告日期，公司執行董事為管偉立先生、王蓮月女士及王健先生；非執行
董事為秦浩先生及李昌浩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鐘文堂女士、金玲女士及陳
世強先生。


